
如何安全复工复产？这些图说清楚了！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三

部门推出十条政策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下发通知，部署加强复工复产

安全防范和安全服务。 

战“疫”同时如何安全复工复产？ 

 



 



 

 



 

 



 

 
  



 

 



 

 
 



此外,为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

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十条政策措施: 

一起来看看 

 

 

一、登记网上办理 

充分依托“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预约办”等有效手段，进一步压

减登记注册环节、时间和成本，对生产防疫用品的企业登记注册实行特事特

办。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及时调整经营范围标准。 

二、实行告知承诺 

对凡涉及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的复产转产企业产品，快捷办理，压

缩审批时限。对具备生产条件但因办理耗时长、暂不能提交相应材料的企业

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承诺在相应时限内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后当场给予办

结。 

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简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流程，推进网上办

理，推广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的发放。对于申请许可的新办企业、申请许

可变更的企业，需要现场核查的，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本地区食品安全

风险分级情况，对低风险食品试点开展告知承诺，对符合条件的实施“先证

后查”。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全面实行网上办理、邮寄办理，采取延期评

审、告知承诺、远程监控评审、专家文审等方式进行。 



便利企业并购交易，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实行网上申报，提高简易案

件审查效率，障保企业并购交易顺利进行。优化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

机制，加强企业竞争合规指导和服务。 

三、建立行政许可应急绿色通道  

对生产企业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的，简化生产资质审批程

序，合并产品注册及生产许可证检查流程，启动加急检验检测程序，同时认

可企业的部分自检报告。对符合许可条件的企业现场确认后，立即办理产品

注册和发给生产许可证。对于转产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实行应急审批，依

法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对疫情防控所需药品的注册申请，在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加

快审评审批。对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合理

安排生产，充分释放产能，全力保障临床供应。对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和检验检测等实施特别措施，合并审批流程。 

对涉及防治新冠肺炎的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依请求予以优先审查办

理。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建立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绿色通道，支

持企业快速融资和续贷，缓解资金困难。 

四、延长行政许可期限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的，延期至疫情解除之后一个月内办理。 

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换证导致许可证书过期

的生产企业，可办理许可证延期，待疫情解除后再行提交延期申请。 

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的，有效期可顺延至当地疫情解除。 



对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时完成换证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

可办理许可证延期。鼓励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采用自我声明承诺

的方式免评审换证。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期申请办理检验检测机构复查换证的，可以延期至

疫情解除后办理，证书有效期延长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 

对复工复产企业办理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事务，因受疫情

影响超出相关期限的，依法给予期限中止、顺延，以及请求恢复权利等便利

化救济政策措施。 

五、加快标准转换应用 

支持外贸出口企业复产，加快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的转换，推动出口产

品依据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衔接。对依据国际标准生产，且相关国际标准主要

技术指标达到强制性国家标准安全要求的，允许在国内生产销售。鼓励社会

团体组织制定相关团体标准，增加企业复工复产所需标准的有效供给。对于

生产国外标准口罩用于出口、有能力生产国内标准口罩未取得相关资质的企

业，加快办理。 

六、审慎异常名录管理 

对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经

企业申请，可以简化流程、尽快移出。对因受疫情影响暂时失联的企业，可

以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七、严查乱收费乱涨价 



加强价格监管，严查各类涉及企业的乱收费行为，减轻企业复工复产负

担。支持企业增加产能，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产领域哄抬价格等违法

行为，维护防控物资生产所需机器设备、原辅材料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八、加强质量技术服务帮扶 

实行计量型式评价专人受理，缩短试验时间。对到期的有关计量标准器

具，经所在单位自行核查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可适当延长有效期。 

鼓励标准化技术组织和机构，围绕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标准化咨询等标准

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尽快建立可操作的防疫质量控制流程和规范，实现防疫

控制与企业复工的精细化管理。启动物品编码业务 24 小时快速响应机制。 

引导认证机构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技术服务，开辟线上咨询、受理、

评价等综合服务通道，采取线上认证申请受理、延期现场审核检查、优先安

排 3C 认证等方式进行办理。 

九、减免技术服务收费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机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复工复产企业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收费、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项目收费、特种设备检验项目收费减少 50%，对湖北省企

业免除各类检定校准和检验检测费用。市场监管总局所属的标准化技术机

构，对中外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标准时效性确认和标准翻译费用予以免收。 

十、鼓励企业参加“三保”行动 

持续深入开展“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行动，不断提升活动覆盖

面，为企业搭建与民生期望互通互信的平台。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参加“三



保”行动，承诺加快恢复产能，保证产品质量，保持价格稳定，保障市场供

应，凝聚疫情防控合力。 

各级市场监管、药监、知识产权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

紧密结合各地实际，把十条政策措施进一步细化，落实落细落到位，更好服

务于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